
2017年12月答辩安排通知

一、提前答辩申请时间

申请提前答辩，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必须已上报毕业生生源信息。报送提前答辩申请书时间：9月25日-9月27日。

二、论文检测和答辩资格审核时间

所有申请答辩的论文，均要通过论文相似性检测（建议用知网查重，学院保留知网查重结果截图），查重合格者方受理答辩申请。

   （一）非全日制人员答辩资格的审核，交材料时间10月12日前。

个人所交材料由学院收齐并审核，符合条件的方可提交。学院收取和提交材料如下：

1．《  学院    年 非全日制申请答辩学生资格审核总表》及电子版，《  学院  年申请学位人员综合情况表》及电子版。

2．2寸免冠照片，相纸版2张（背后写好姓名）和同底电子版（电子版的文件名为身份证号）。照片要求：学位证书专用，像素有固定的要求，必须到文化路农大后门正大照相馆照相。照片电子版交研究生处，纸质版学院留存，以备贴学位证书。
3．隐去导师和研究生姓名的论文，附论文简介与自评各3份及论文盲评费。

4．缴费发票复印件，同其他材料分开，按学号顺序单独提交。

（二）全日制博士、硕士研究生答辩资格审核

1．成绩审核时间：9月25－27日。系统生成的成绩单，学院先审核，培养科盖章后一份留学院备案，另两份分别夹在本人《博士（硕士）学位申请书与审批登记表》中相应位置。

2．《  学院   年申请答辩学生资格审核总表》及电子版，10月12日前报送。

三、预答辩  

    学院组织的预答辩一般答辩前一个月进行，学校组织的预答辩初步定于 11月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四、答辩时间  12月13日前完成。

答辩前一周，请各院将含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报研究生处审批，通过后，答辩公告在农大主页公开。

五、答辩后交材料的时间  12月15日前提交以下材料：

1．收取学生学位论文博士5份，硕士4份（含所有类型的硕士）及电子版，其中交研究生处博士4份，硕士3份（含所有类型的硕士）及电子版，交研究生处的包含送图书馆的1份。学位档案存档的1份学院暂存，待整理后送档案室。

2．学位授予信息表，学生在网上的系统中录入，核对无误后，打印后学生本人签字，交学院保存。
3．《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   年    月建议授予（  ）学位人员名单》（按学号顺序填写）报36份（含原件1份、注意签字盖章），及电子版（此表网上下载）。 

4．《    学院____年发表论文情况统计明细表 》，（此表网上下载）书面各一份（注意只统计第一作者），并报电子文档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1．校学位委员会结束后，学院统一将所有类别研究生的《学位申请与审批登记表》到研究生处和校办盖章。
2．学位档案按档案馆要求整理，学院注意保存，送学校档案馆的时间另行通知。

3．学生所交材料和报送材料要求参见2017年6月的答辩通知安排。

4.学位论文封皮不再统一发放。必须按照学校统一规格要求：博士论文封皮为土黄色，学术型硕士论文为蓝色，专业硕士封皮为浅绿色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7日


